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奸商及政府聯合使用、熱烈推廣的所謂「超乎輕微經濟損害」，字眼行文也好，概念
也好，都是香港獨創的，不見於任何國際公約，不見於任何國家或政府法律之上！
《條例草案》必須加入相應條文，增加對版權收費組織的監管，規定它們要有具透明
度、一致性、清晰合理的收費基準，尤其是對非商業貿易的運用，決不能應採用與傳
統商業傳媒（如電視台、電台）一樣或相類似的基準。當局更應對版權收費組織成立
監管委員會，委員會由市民組織，不能有任何途徑被版權商家操控，它負責處理市民
投訴，對有關組織的不公事項加以限制，對有關組織施以懲處。另外，有人要求 
youtube或其他 ISP takedown有關惡搞作品時，製作網民有機會提出抗辯。這是關係到
安全港的設計。政府諮詢文件只討論戲仿、諷刺、滑稽同模仿作品，並無提供其他版
權的視野，而且偏重於刑責嘅討論，三個方案有兩個都只討論刑責，公眾根本看不
到，如果沒有整體法律豁免，安全港制度寫得再好都幫不到網民。網民看不到這個事
實，在三個方案揀一個，實在瞎子摸象。為什麼政府諮詢文件整得這麼零碎，是不是
唔係諮詢完戲仿作品就當整個版權法諮詢完成?
充字數完畢, 我認為除了原創, 二次創作和二次創作的互相影響也佔了現有創作很大的
部份, 而且 二創不只不會負面影響原作的形象(網友的眼睛和判斷力是正常的), 反而能
增加原本的非受眾接觸原作的機會, 何樂而不為?
我認為應完全割免相關刑責, 但或可只保留由原作者提出申訴的權利?至少必須定義和
量化何為 超乎輕微經濟損害
王嘉培


